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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(10413095160-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部104年11月6日召開「研商土地法第14條第1項第1

款規定海岸一定限度內不得私有土地劃定原則會議」紀錄

1份，請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依會議決議辦理，不另行

文，請查照。

正本：國家發展委員會、原住民族委員會、國防部、行政院海岸巡防署、經濟部、國家

安全局、財政部、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、本部營建署、法規委員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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